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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苏北失地农民保障方式迥异对收益的影响
 

时间：2012-02-01 来源：中国社会保障网

【字号：   】【我要纠错】【Email推荐     】【收藏】【打印本页】【评论】【关闭】

 

     

失地农民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虽然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会有安置补

偿费，但由于补偿标准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补偿方式单一，以及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得失地农民社

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甚至比较严峻。2011年6月按照江苏省审计厅的统一部署，我们对苏北某地被征地农民

基本生活保障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并于同年8月参加了省审计厅组织的审计调查中期交流会，会上全省审

计同行交流了审计心得体会和经验做法。苏南、苏北对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方式的不同，影响到被征地

农民的保障效果，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和思考。 

 

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将失地农民整体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主要特点一是缴费年限不

能低于15年，二是缴费标准为工资总额的28%，其中企业负担20%；苏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遍采取参加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方式。这种制度是在农村低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以低保障，广覆盖为原则制定的，无

论是基金的缴纳，还是养老金的测算都低于城镇的生活保障水平。 

 

中吴网2007年6月21日头条，以《武进区10万名失地农民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为题报道，常州市武进

区出台了《关于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意见》规定，在征地后人均耕地不足0.1亩

和2005年9月以后的被征地农民中，除尚未年满16周岁的一次性领取6000元补助，女年满55周岁、男年满60

周岁个人不用缴一分钱每月领取200元保养金外，把男16至60周岁、女16至55周岁的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资金来源以区、镇两级财政补贴、集体土地征用费为主，参保个人只需一次性缴纳

5244.46元，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与城镇退休工人一样，每月可以领取570元养老金。以此为测算依据，苏南苏

北失地农民保障方式迥异，对保障对象收益产生以下影响： 

 

一、投入收益不同。武进（苏南）参保个人只需一次性缴纳5244.46元，其余区、县财政补助，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后与城镇退休工人一样，每月可以领取570元养老金；据2010年苏北某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政策规定，当地参保农民每人每年缴纳500元，财政补助100元，缴费年限不少于15年。《江苏省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个人账户储存额按照不低于人民银行公布的城乡居民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

的利率计息。为计算方便，本文以2010年10月20日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2.50%为计算依据，

15年新农保个人每年缴费500元，累计缴费按复利2.50%、满15年后终值计算为9190.11元，比武进一次性缴

纳5244.46元15年复利终值7595.54元，高出20.99%达到1594.57元，当地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领取测

算表》显示，达到60周岁后每月领取143元，比武进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每月领取570元养老金相比，每月少

受益427元，月收益相差2.98倍。 

 

    二、受益年限不同。现行法定的退休年龄是指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原则批准，现在仍然有效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

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文件所规定的退休年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9年3月9日发布的《关于

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指出：国家法定的

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按上述规定，企业职工和新农保男性参保人员退休

年龄没有区别，都是年满60周岁。但企业女职工50周岁退休比新农保规定的60周岁早领取10年，10年间企业

女职工比新农保女性参保人员按上述复利计算多领取高达78546.90元；即使按《劳动保障部关于完善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提的通知》（劳社部发[2001]20号）“城镇个体工商户等自谋职业者、农民合同

制工人以及采取各种灵活方式就业人员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满15周年的，可按

规定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规定：也多领取43692.11元。 

  

三、综合效益不同。苏南地区上述人员按企业职工一次性缴纳5244.46元复利终值7595.54元计算，每月

领取570元，13.33个月即可收回所缴纳的费用；苏北地区新农保每月领取143元，按15年复利终值9190.11元

计算，64.27月才能收回缴纳的费用。两者相差4.82倍。 

 



四、财政补贴不同。苏南失地农民参保人员基本养老费由个人、集体、和本级财政共同出资缴纳（或个

人、本级财政负担），按规定缴费标准为工资总额的28%，其中企业（集体或财政）负担20%测算，武进区失

地农民个人一次性缴纳5244.46元，那么集体或财政就相应补贴13111.15元，此测算数据，也比较符合上文

《武进区10万名失地农民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报道“据当时测算，将全区符合条件的13.5万多被征地农民

纳入保障范围，区、镇两级财政需直接补贴资金16.8亿元”。苏北地区失地农民参加新农保，财政每人每年

仅补助100元，15年静态累计补助1500元，和武进补贴一次性补贴13111.15元相比，静态相差8.74倍；如果

按年得利2.5%计算，新农保也仅补贴1831.04元，武进失地农民补贴达到18988.85元，两者相差高达10.37

倍。且苏南个人承担的费用一般从征地安置补助费中抵缴；集体承担的费用从土地补偿费列支；本级财政承

担的费用名义上在土地出让纯收益中列支，但在实际操作中一般都采取“挂账”处理，审计调查就发现，苏

南某县一次性就挂账15亿元。由于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省际统筹，但实际上多数省份还停留

在县、市统筹的水平上，一旦采取省际统筹，上述“挂账”的社保基金，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无论是

采取原来粮食企业的新老划断，还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剥离方式，毫无疑问都被钻了政策的空子，相

当于空手套白狼。相对于苏北地区失地农民没有也无法“挂账”，无疑是最大的不公。 

 

综上分析，由于苏南苏北对失地农民采取的保障方式不同，保障对象收益天壤之别。主观上由于政策制

定和执行方面的差异，客观上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虽然有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异，表面上是地方

财政无力负担，但实质上观念、思维、政策制定和执行等方面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因素。据媒体报道2009年内

蒙古阿拉善经济开发区失地农牧民整体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11年12月甘肃农民失地80%可享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就可以部分说明问题，在中西部的甘肃和内蒙古都能实行这一政策，苏北或者其他地区

实行，包括当地财政压力等应该难度不会大于上述地区。 

 

欣闻2012年1月22日农历除夕，胡锦涛总书记到北京城乡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说，党中央一直高度

重视“三农”工作，已经连续九年发了加强“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但不会改

变，而且还要继续加大力度；2011年12月2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温家保总理在会议上提出：“土

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

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

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产生的增值收益。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

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无疑为失地农民保障政策的完善和实际操作指明了方向。 

 

    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配机制，是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关键。在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后，对

于农村的下一步改革，必须以保护农民利益为主。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让地方政府不能再依赖土地红利

获取政绩，保护农民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减少因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目前，我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每年约

为250—300万亩，按人均1亩推算，每年大约产生250—300万的失地农民。土地是不可多得的再生资源，是

农民的生产资料，更是农民生活保障的基础。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如何把

失地农民“最后的晚餐”做的色香味美，一是思想上再认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变思路、创新手

段，积极探索，高度认识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如何从根本上高效、便捷地解决失

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理应成为各级党政部门的当务之急；二是宣传上再发动。利用各种形式的宣传工具，在

宣传党的富民政策的同时，把失地农民保障方面的政策理解透、宣传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引导；三

是措施上再落实。将失地农民纳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工农差别的执政要求，也是世

界各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趋势，通过多元化、多层次的制度安排，逐步向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过渡，

可以预留政策“接口”，便于条件成熟时将其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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